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湯 臣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 

(於 開 曼 群 島 註 冊 成 立 之 有 限 公 司 )  
 

(股 份 代 號 :  258)  
 
 

於二零一一年六月二日舉行之股東週年大會 

以股數投票方式表決之結果 
  

董 事 局 欣 然 宣 佈 於 股 東 週 年 大 會 上，所 有 載 於 週 年 大 會 通 告 內 及 提 呈 之

普 通 及 特 別 決 議 案 均 獲 得 股 東 以 股 數 投 票 方 式 表 決 通 過 。  
 

 
在 湯 臣 集 團 有 限 公 司（「 本 公 司 」）於 二 零 一 一 年 六 月 二 日 舉 行 之 股 東 週 年

大 會（「 股 東 週 年 大 會 」）上，所 有 載 於 日 期 為 二 零 一 一 年 四 月 二 十 七 日 之

股 東 週 年 大 會 通 告（「 週 年 大 會 通 告 」）內 及 提 呈 的 普 通 決 議 案 及 特 別 決 議

案 均 以 股 數 投 票 方 式 進 行 表 決。本 公 司 董 事 局（「 董 事 局 」）欣 然 宣 佈 於 股

東 週 年 大 會 上，所 有 該 等 提 呈 之 決 議 案 均 獲 本 公 司 股 東（「 股 東 」）以 股 數

投 票 方 式 表 決 通 過 。 以 股 數 投 票 方 式 表 決 之 結 果 載 列 如 下 ：  
  

票數 (%)   
 

普通決議案  
贊成 

 
反對 

  
(1) 省 覽 及 接 納 本 公 司 及 其 附 屬 公 司 截 至

二 零 一 零 年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年 度 之
經 審 核 綜 合 財 務 報 表 及 董 事 局 和 核 數
師 之 報 告 書    

 
982,943,875 
(99.995%) 

 
48,000 

(0.005%) 

 
(2) 宣 派 本 公 司 截 至 二 零 一 零 年 十 二 月 三

十 一 日 止 年 度 之 末 期 股 息 每 股 6 港 仙
予 於 股 東 週 年 大 會 當 日 名 列 本 公 司 股
東 名 冊 之 股 東 ， 股 東 將 有 權 選 擇 就 部
份 或 全 部 末 期 股 息 收 取 本 公 司 股 本 中
之 已 繳 足 股 款 之 新 股 份 ， 惟 尚 待 香 港
聯 合 交 易 所 有 限 公 司 上 市 委 員 會 批 准
將 予 配 發 之 該 等 股 份 上 市 及 買 賣   

 
982,939,875 
(99.995%) 

 
52,000 

(0.005%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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票數 (%)  

   
普通決議案 

 
 

贊成 
 

反對 
 
(3) (a) 重 選 下 列 任 滿 告 退 之 本 公 司 董 事 ：   

(i) 楊 錦 海 先 生  
 

982,027,075 
(99.90%) 

 

968,000 
(0.10%) 

 
(ii) 王 少 劍 先 生  

 
982,609,075 

(99.96%) 
386,000 
(0.04%) 

 
(iii) 湯 子 嘉 先 生  
 

982,127,075 
(99.91%) 

868,000 
(0.09%) 

 
(iv) 莊 烋 真 先 生  

 
982,027,075 

(99.90%) 
968,000 
(0.10%) 

 
(b) 授 權 董 事 局 釐 定 董 事 袍 金  

 
982,569,075 

(99.96%)  

426,000 
(0.04%) 

 
(4) 重 新 委 任 德 勤 ‧ 關 黃 陳 方 會 計 師 行 為

本 公 司 核 數 師 ， 並 授 權 董 事 局 釐 定 彼
等 之 酬 金    

 
982,569,075 

(99.96%) 

 
426,000 
(0.04%) 

 
(5) 授 予 董 事 局 一 般 權 力 ， 除 另 有 指 定 之

情 況 外 ， 以 發 行 不 超 過 本 公 司 於 股 東
週 年 大 會 當 日 之 已 發 行 股 份 數 目 之 百
分 之 二 十 之 本 公 司 股 本 中 之 新 股 份    

 
962,392,242 

(97.90%) 

 
20,602,833 

(2.10%) 

 
(6) 授 予 董 事 局 一 般 權 力 以 購 回 不 超 過 本

公 司 於 股 東 週 年 大 會 當 日 之 已 發 行 股
份 數 目 之 百 分 之 十 之 本 公 司 股 本 中 股
份    

 
982,947,075 
(99.995%) 

 
48,000 

(0.005%) 

 
(7) 授 予 董 事 局 一 般 權 力 ， 將 可 能 按 上 文

第 (6) 項 決 議 案 所 授 予 之 權 力 購 回 之
本 公 司 股 本 中 之 股 份 數 目 加 於 上 文 第
(5) 項 決 議 案 所 授 予 之 股 份 發 行 授 權
內    

 
962,228,304 

(97.89%) 

 
20,766,771 

(2.11%) 

 
由 於 贊 成 以 上 各 項 決 議 案 之 票 數 均 超 逾 50%，以 上 所 有 決 議 案 均 獲 正 式

通 過 為 本 公 司 之 普 通 決 議 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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票數 (%)  

   
特別決議案 

 
 

贊成 
 

反對 
 
(8) (A) 修 訂 本 公 司《 公 司 組 織 章 程 大 綱 》

 
982,893,637 
(99.995%) 

 
48,000 

(0.005%) 
  
 (B) 修 訂 本 公 司《 公 司 組 織 章 程 細 則 》

 
982,893,637 
(99.995%) 

 
48,000 

(0.005%) 
  
 (C) 採 納 本 公 司 重 新 編 制 之 《 公 司 組

織 章 程 大 綱 及 細 則 》  
 

 
982,893,637 
(99.995%) 

 
48,000 

(0.005%) 

 
由 於 贊 成 以 上 各 項 決 議 案 之 票 數 均 超 逾 75%，以 上 所 有 決 議 案 均 獲 正 式

通 過 為 本 公 司 之 特 別 決 議 案 。  
 
 
 
於 股 東 週 年 大 會 當 日 ， 本 公 司 之 已 發 行 股 份 總 數 為 1,397,329,496股 ， 此 乃

賦 予 持 有 人 權 利 出 席 股 東 週 年 大 會 並 於 會 上 投 票 的 股 份 總 數。並 無 任 何 股

東 於 股 東 週 年 大 會 上 就 任 何 提 呈 的 決 議 案 進 行 投 票 時 受 到 限 制 。  
 
本 公 司 於 香 港 之 股 份 過 戶 登 記 處 卓 佳 秘 書 商 務 有 限 公 司 獲 委 任 為 股 東 週

年 大 會 上 點 票 事 宜 之 監 票 員 。  
 
 

承  
湯臣集團有限公司 

董 事 局 命  
公 司 秘 書  
李婉嫻 

 
香 港 ， 二 零 一 一 年 六 月 二 日  
 
 
於 本 公 告 日 期 ， 董 事 局 包 括 五 位 執 行 董 事 （ 徐 楓 女 士 （ 主 席 兼 董 事 總 經 理 ）、 湯 子 同
先 生（ 副 主 席 ）、 湯 子 嘉 先 生（ 副 主 席 ）、 楊 錦 海 先 生 及 莊 烋 真 先 生 ）及 三 位 獨 立 非 執
行 董 事 （ 張 兆 平 先 生 、 李 燦 輝 先 生 及 王 少 劍 先 生 ）。  
 


